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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編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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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各項費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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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第
52條

第1項：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得支研究費等必要費用；在
開會期間並得酌支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第2項：違反第34條第4項規定召開之會議，不得依前項規定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
食費，或另訂項目名稱、標準支給費用。

第3項：第1項各費用支給項目及標準，另以法律定之；非依法律不得自行增加其費用。

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支給及村
里長事務補助
費補助條例

§3研究費
§4出席費、交通費、膳食費
§5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金、出國考察費、特別費
§7公費助理補助費
§8本條例未規定者，不得編列預算支付。

行政院主計總
處訂頒之各年
度共同性費用
編列基準

有關議事業務
運作經費

1.地方民代費用支給條例規定費用項目(研究費、出席費及助理費用除
外)

2.定期大會、臨時大會開會費用
3.編印議事錄、公報及刊物
4.業務管理：包括各種年節、紀念活動費、各種贈品、紀念章(徽)等
5.國內經建考察
6.黨團(政團)補助費(鄉鎮市無)
7.其他議事運作業務各項費用(直轄市無)



議員開會可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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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席費、交通費、膳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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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依法開會期間，
得支給之出席費、交通費及膳
食費，不得超過下列標準︰

一、出席費︰每人每日支給新
台幣1,000元。

二、交通費︰每人每日支給新
台幣1,000元。

三、膳食費︰每人每日支給新
台幣450元。

費用不得超過法定標準。

非依法開會期間，不得支

領。

「依法開會期間」：應符

合地方制度法第34條定期

會及臨時會之日數及次數。

「有開會」+「有簽到」

＝可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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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
開會

 89年10月6日台(89)內中字第8907329號函

非屬地方制度法第34條所稱定期會及臨時會開會期間，應不得支領出
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或另定項目名稱、標準支給費用。

 90年9月11日台(90)內中民字第9006478號函

聽證會非屬地方制度法第34條所稱依法召開之會議，自不得支領出席
費等相關費用。

開會
地點

 106年8月1日台內民字第1060428191號函

排定議事日程召開會議時，即已擇定某一議事廳為議事場所，議員自
應至該「召開會議」之議事廳「出席」及「簽到」，另會議紀錄須載
明「會議地點」，即實際召開會議之場所，不應有會議場所分列二地
情形。

停權
期間

 98年1月19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0226號函

經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停止其代表職權，自停權日起即不得出
席定期會、臨時會，已領取之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應請繳回。

三項費用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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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
日程
安排

 100年4月18日內授中民字第1000031454號函、104年8月27日台內民字第1040431749號函、104年10月
12日台內民字第1040437770號函

召開臨時會時應避免排跨星期假日及例假日之議程。

 108年11月1日台內民字第1080067857號函

臨時會會期首2日之例假日如無議程，自不得計入該次會期內。

 108年11月1日台內民字第1080143256號函

依地方制度法第34條第1項規定，代表會定期會之會期，係規範其
日期上限，並非一定要開足規範之日數，且所訂會期係處理經主
席審定之議事日程上所列各項議程之連續期間，所包括之例假日
自應以列有議程之日期之間所跨者為限，會期末日之例假日如無
議程，自不得計入該次會期內。

出席費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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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發給
費用

 90年11月14日台(90)內中民字第9090816號函、94年9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40722542號函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開議或開會時，其順延會期得支給出席
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98年4月1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1952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於開會時，如未請假並有出席會議簽到之事實，
縱未達開會額數致未能成會，亦得發給相關費用。

 107年1月31日台內民字第1070404385號函

所詢貴會臨時會無法完成議事日程之商定即行散會，如符合地
方制度法第34條規定且計入會次計算，出席議員得依98年4月
1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1952號函意旨領取相關費用。

出席費相關函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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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發給
費用

 90年11月14日台(90)內中民字第9090816號函、95年5月30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722341號函、95年9月
6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035652號函

如因颱風、地震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開議或開會時，其無
法開議或開會當天會期得予順延，其順延會期並得支給出席費、
交通費及膳食費。至無法開議或開會當天，既無開會之事實則不
得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102年1月18日內授中民字第1025000106號函

會議期間如地方民意代表於某日未出席，不得於次日或俟後補簽
到並領取相關費用。

出席費相關函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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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會期中如果有「調整上班日」或「調整放假日」，如何計算？

Q2:會期中出國，可是例假日排定「停會」，應該可以領錢吧？

想一想……

A:地方民意代表於定期會或臨時會會期中出國，除有入出境紀錄可
資證明其不在國內外，事實上亦無參與該會議事運作或出席會議之
可能，故其間不論有無請假，均不應發給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104年11月5日台內民字第1041105211號函

A:調整放假日非例假日，不計入會期日數計算；倘該會期包含「調
整放假日」及「調整上班日」，則不影響原法定期日之計算。

 106年4月25日台內民字第1060414355號函、106年4月28日台內民字第106110173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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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車

 90年5月8日台(90)內中民字第90003784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於會議期間如由住處至代表會開會及赴基層考
察、舉辦座談會全程使用公務車，自不得再支領交通費；如
由代表住處至代表會開會及赴基層考察、舉辦座談會僅部分
使用公務車者，目前並無不得支領交通費之規定。

 107年1月15日台內民字第1071100380號函

地方立法機關正副首長於依法開會期間，全程使用專用車或
公務車上下班及參加各種行程者，不得支領交通費。

交通費相關函釋



補助議員本人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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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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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每月得支給之研究費，不得超過下列標準︰
一、直轄市議會議長︰參照直轄市長月俸及公費。
二、直轄市議會副議長︰參照直轄市副市長本俸、專業加給

及主管職務加給。
三、直轄市議會議員︰參照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本

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四、縣 (市) 議會議長︰參照縣 (市) 長本俸、專業加給及

主管職務加給。
五、縣 (市) 議會副議長︰參照副縣 (市) 長本俸、專業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六、縣 (市) 議會議員︰參照縣 (市) 政府一級單位主管簡

任第十一職等本俸一級及專業加給。



研究費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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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職務關係行使職權所受領之費用

（實質所得，要課稅）。

不得超過第3條各款所列之標準。

得隨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調整。

無須檢據核銷。



研究費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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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
就職

 88年12月27日台(88)內中民字第8804717號函

宣誓就職前之各項津貼與待遇不得支領。
 89年8月18日台(89)內中民字第8906097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各項費用之支給，應以具有能力行使
代表職權為前提。

解除
職權

 94年8月15日內授中字第0940722494號、96年8月14日台內民字第0960125409號
函

自法院判決或裁判確定之日，解職處分即生效力，
則解職處分生效日起至解職處分送達日期間，其並
不具地方民選公職人員身分，相關薪給或各項費用，
即應予以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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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停權

因案
羈押

 97年6月17日台內民字第0970090882號令

地方民意代表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7條第1項規定當然
停權期間及因案羈押期間，研究費依規定支給。

 97年7月7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3915號函

主席因案停止職權，其職務已由副主席代理，受停止職權之
主席實際上亦不能執行職務，有關其停權期間之研究費應改
以代表之標準支給。

死亡

 91年5月21日台內中民字第0910004825號函

議員於任期內死亡，其死亡當月份之研究費及助理費用，參
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71年4月26日71局肆字第11868號書函規
定：「員工死亡當月之薪津宜按全月發給。」

研究費相關函釋(2)



§5健康檢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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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
金及出國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
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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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對象

項目 金額

直轄市議會
議長、副議長及

議員

縣（市）議會
議長、副議長及

議員

鄉（鎮、）民代表會
主席、副主席及代表

健康檢查費（每人每年） 16,000 16,000 16,000

保險費（每人每年） 15,000 15,000 15,000

為民服務費（每人每月） 20,000 9,000 3,000

春節慰勞金（每人每年） 一個半月研究費 一個半月研究費 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出國考察費（每人每年） 150,000 100,000 50,000

特別費（每人每月）
議 長200,000

副議長140,000

議 長88,000

副議長44,000

人口數未滿5萬者

主席23,700，副主席11,850
人口數在5萬以上未滿10萬者

主席25,000，副主席12,500
人口數在10萬以上未滿20萬者

主席26,300，副主席13,150
人口數在20萬以上者

主席27,600，副主席13,800

註一：健康檢查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單據核銷。
註二：為民服務費及特別費按月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註三：保險費、出國考察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5健康檢查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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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最高標準每人每年16,000元。

按年編列，檢具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單據核銷。

想一想……
Q:哪些地方算是「公務人員一般健
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A:請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網站查詢合格的「醫院」
或「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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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

 105年2月4日台內民字第1051150425號函

有關代表遞補宣誓就職後，其研究費、為民服務費、健康檢察費、
保險費及出國考察費如何計算1節，地方民意代表係以宣誓就職
為其就職取得身分並行使職權之前提，爰前揭各項費用之支領，
應自其完成宣誓就職之日起算，其中按月編列者，依實際在職日
數比例核算；按年編列者，依實際在職月數比例核算。

 105年7月20日台內民字第1050426491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依法遞補當年之健康檢查費、保險費、出國考察費
及當月之為民服務費，僅得就解除職權者當年及當月之事實發生
及實際支出後未用罄部分予以支用，且其額度以當年及當月實際
在職月數及日數比例為限，以符公平合理原則。至春節慰勞金部
分，於年度中就職之地方民意代表之春節慰勞金依其在職月數比
例發給。

健康檢查費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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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職

 97年7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4089號函

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其當
年之健康檢查費、保險費及當月之為民服務費之支給問題，
因該3項經費係分別按年、按月編列，則其支給應以當年事實
發生及實際支出為準，似無按實際在職日數比例發給之問題。

 106年1月19日台內民字第1060401022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依法解除職權前已發生尚未支領之健康檢查費，
如有健康檢查之事實，則請按當年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以符公平合理原則。

健康檢查費相關函釋(2)



§5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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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金及出
國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
（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
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5保險費說明

24

最高標準每人每年15,000元，不得超過。
按年編列，應檢據核銷。

係指人身保險之保險費，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
及年金保險(保險法第13條第2項)。

地方民意代表應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參加勞工保險個人負擔之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個人負擔之保
險費，均得檢據核銷。

國民年金保險收據，因保險法之年金保險，尚不包含國民年金
法之國民年金保險，故不得據以核銷保險費。

「繳納保費證明書」係提供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保險費列舉之
用，不能逕以代替收據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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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範圍

 89年4月10日台(89)內民字第8904086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人身保險之保險費，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

保險費相關函釋

解職

 97年7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4089號函

支給應以當年事實發生及實際支出為準，似無按實際在職日數
比例發給之問題。

羈押

 97年6月17日台內民字第0970090882號令

地方民意代表因案羈押期間，屬事實上無法行使職權之狀態，
雖與選罷法第117條第1項屬法律上不得行使職權有別，惟二者
停止職權之效果相同，故有關羈押期間各項費用之支給，比照
上開決議處理（保險費仍應依規定核實支給。）



§5春節慰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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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
金及出國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
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5春節慰勞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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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最高標準(一個半月之研究費)。

無須檢據核銷(§5及附表中唯一)。

有關春節慰勞金之發給及解釋，皆係參照行政院訂頒之
「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相
關規定辦理。

如於當年度擔任不同之民選公職人員，依其實際在職月
數及12月1日在職職務等相關因素，採最有利於當事人之
計算方式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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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軍公
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
金

 89年2月22日台(89)內中民字第8902256號函

於12月1日不在職者，不得發給春節慰勞金。
 90年8月27日台(90)內中民字第9006715號函

春節慰勞金發放應依前年12月份所支研究費為基準。

年中卸任

 95年12月7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722489號函

卸任之地方民意代表同意比照軍公教人員年中退休(役、職)人
員發給方式，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卸任後始
為法院判
處徒刑確
定

 100年2月17日內授中民字第1000030695號函

卸任之地方民意代表，卸任後始為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得
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春節慰勞金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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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死亡
 95年1月11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722208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於年中死亡，其春節慰勞金按在職月數比例，依
在職最後1個月所支待遇標準計支，由原服務單位辦理。

現任解除
職權者

 100年2月17日內授中民字第1000030695號函、101年8月30日內授中民字第1015036789號函

現任地方民意代表依規定解除職權者或辭職者，不得發給。

次年1月
受法院判
決當選無
效確定

 105年2月5日台內民字第1050403831號函

如地方民意代表於前一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均在職，且該
期間內無地方制度法第79條各款及80條規定解除職權者，或同
法第81條第3項辭職之情事者，仍得依本條例第5條規定支領春
節慰勞金。

春節慰勞金相關函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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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主席、副主席及代表職務異動之當年春節慰勞金之發給方
式

(一)95年1月至7月任代表，因8月1日任期屆滿改選當選主席
或副主席，並於95年12月仍在職者，應發給當月全月份
主席或副主席研究費實發數額計發春節慰勞金。

(二)95年1月至7月任主席或副主席，因8月1日任期屆滿改選
未連任主席或副主席者，而於95年12月任代表並仍在職
者，依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發春節慰勞金。

 96年3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1425號函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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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退休技工當選議員之當年年終工作獎金及春節慰勞金如何核發？

A:地方民意代表為民選公職人員，與一般公務人員身分不同，適用不
同規定，兩者年資不得併計。本案宜採不重領、不兼領原則及當事人
書面擇定方式辦理，即由案內人員以書面就107年12月所具技工、議
員年資擇一請領後，依以下方式核發：

(一)選擇以技工年資計發：由貴會依注意事項規定，以技工退休當月
待遇基準核發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而議員在職年資之春節慰
勞金不予發給。

(二)選擇以議員年資計發：由貴會依注意事項及補助條例規定，分別
以技工退休當月待遇基準及議員研究費支給標準，並按其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分別為11/12、1/12）計發年終工作獎金及春節慰勞金。

 行政院人事總處108年1月31日總處給字第1080026134號函
 108年2月18日台內民字第1080105315號函

案例分析



§5出國考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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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
金及出國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
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5出國考察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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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經費按年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於當次出國考察經結算申
報後，尚有補助餘額時，得再次申請出國考察，直到最高補
助金額用罄。

遞補代表無法要求追加經費。

核銷方式及內容參照行政院訂頒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相關規定辦理。(101年8月1日內授中民字第1015730552號令)，報支項目
分為生活費、交通費及辦公費(報支要點§4)：

1.生活費依照「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

支數額表」所列各地區日支數額報支，不需檢據；

2.交通費及辦公費應檢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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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核支
方式

 103年09月02日內授中民字第1035038449號函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8月22日主會財字第
1030500641號書函

中央民意機關支給委員出國考察費等款項，係按委員就任日起算，
依其任期分年核算。有關地方民意代表出國考察費等各項費用核
支事宜，請依上開方式辦理(倘以地方民意代表為例，即103年12
月25日至104年12月24日為第1年) 。

解職
停權

 94年3月8日內授中民字第0940031039號函

出國考察為判決確定生效日前，其請領之出國考察費無需追繳。
 94年7月29日內授中民字第0940722483號函

依法解除職權，該代表有關費用之支給，均應自生效日起停止發
給，其已發給者並應予以收回。

 97年7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4084號函、101年5月10日內授中民字第1015035978號函

停權生效日逢其出國考察期間仍可報支生活費及交通費。

出國考察費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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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
殊傳染
性肺炎
疫情情
形

 109年7月20日台內民字第1090127603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7月13日主預督字第1090101911
號書函

地方民意代表109年度出國考察費餘額得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保留至110年度執行，應由各地方政府依預算法第55條、
第72條及補助條例規定本權責核處；至地方民意代表109年度出
國考察改為國內考察1節，有違補助條例第5條第1項、第8條規
定意旨，亦不符預算法第62條所定流用條件。

出國考察費相關函釋(2)



出國考察費 vs.出國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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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考察費新聞報導

37



§5為民服務費

38

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費、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金及出
國考察費。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
（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
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前二項費用編列最高標準如附表。



§5為民服務費說明

39

96年修正，由文具費及郵電費合併。

不得超過附表所列最高標準。

按月編列，應檢據核銷。

依其修正說明，地方民意代表服務選民所需支出費用項
目甚多，包括服務處租金、水電費、郵電費、瓦斯費、
文具費、禮金、奠儀、急難慰問金、花籃、花圈、喜幛、
中堂、輓聯、輓額等，其係與地方民意代表職權行使有
關之必要費用，上開各項係為例示，其他未列舉之項目
得否核銷，請本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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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
規定

 96年7月18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722258號函、96年8月16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4550號函、96年8月23
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4838號函、96年11月29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6683號函、96年11月30日內授中
民字第0960036719號函

依立法院有關旨揭條文修正意旨，地方民意代表服務選民所需支
出費用項目甚多，前開「為民服務費」支用項目，係與地方民意
代表職權行使有關之必要費用，為例示而非列舉規定，請依上開
修正意旨本權責審慎認定。

必要
支出
核處
原則

 96年9月26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5188號函

「地方民意代表職權行使有關之必要費用」意涵為「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1.屬地方民意代表職權行使需要(非個人私益之用)。
2.需有事實存在(不得以假收據報銷)。
3.不得重複核銷，金額不得超過法定上限。

為民服務費相關函釋



§5特別費

41

直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
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
民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由各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正
副首長因公支出之特別費。

不得超過附表所列最高標準。

按月編列，應檢據核銷。

說明



與助理相關的費用

42



§6公費助理補助費及其春節慰勞金

43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6人至8人，縣（市
）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均
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
不得超過新臺幣24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
，最多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

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
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
給春節慰勞金。



§6公費助理補助費及春節慰勞金說明

44

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
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議會應編列預算支應的項目：勞健保、勞退。

公費助理補助費之核銷方式，應由議員提交助理名單並載明助
理補助費額數及助理本人帳號後，再由議會直接撥付至助理本
人帳戶。(98年6月30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722088號令)

公費助理聘用未達下限：依短少人數扣減基本工資。

公費助理聘用超過上限：超過人數不得請領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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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險
資遣費
加班費
職業災
害補償

 96年12月12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6986號、98年9月3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722124號函、100年4月26日
內授中民字第1000032171號函、103年1月10日內授中民字第1035033169號函

意外險、資遣費及加班費均由議員自行負擔。勞健保及勞工退休
金提繳原則由議員加保先行繳納費用後，檢據向議會申領。

 101年7月5日內授中民字第1015036399號函

職業災害補償由議員自行負擔。

資格或
兼職

 95年11月13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722467號函

已當選鄉(鎮、市)民代表並宣誓就職者，不宜再兼任縣（市）議
會議員助理支領助理費。

失業
補助

 98年6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3160號函

議員助理如有受僱事實，即應依就業保險法與勞動基準法規定參
加就業保險，並於符合就業保險法之保險給付相關請領條件時，
得依規定提出申請。

公費助理補助費相關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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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退休人員再任議員助理，如其所領薪資係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且每月支領報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即屬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退撫法第77條適用範圍，應停發月退休金並停辦優惠存款。

銓敘部107年5月24日部退三字第1074508767號函

想一想……
Q1: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費助理，得否得兼領月退休金？

Q2:大陸配偶經許可於臺灣地區依親居留，可否擔任地方民意代表
公費助理？

A2:地方民意代表所遴用助理人員之雇主為地方民意代表本人，而
非議會，爰公費助理非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
條規定之「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

106年9月1日台內民字第106043357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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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費助理應「專職」或可「兼職」？擔任公費助理之工作時間、內
容與所領公費助理補助費顯不成比例，仍可領取該補助費？

A:公費助理應為專職助理而非兼職，應有最低工資的保障且投保年齡
應依勞基法之規定。(本部98年9月3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722124號函（諒達）送「研商議員公費

助理相關費用編列及聘用助理申請作業表件事宜」會議第2案結論)

為使助理全力協助議員（雇主）行使地方民意代表職權，在不影響助
理專職工作前提下，是否允許其他兼職，應由勞雇雙方就工作內容、
工作時數及工資等重要因素於勞動契約內自行約定，且均須符合勞動
基準法規定，爰請依個案事實本權責認定。

 110年2月5日台內民字第1100104750 號函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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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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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前議員楊德金聘用女兒為公費議員助理
之名義詐領助理費，惟其女兒實際上未從事公
費助理工作，最高法院判決楊德金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判決
有期徒刑8年6個月，褫奪公權5年，3審定讞，
並沒收不法所得391萬餘元（106年度台上字第
2999號判決）。

案例分析

台南市前議員楊麗玉為清償積欠債務，復以選民服
務與選舉所需費用龐大，爰勾結兩名助理偽造文書，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以申報人頭、薪水以少
報多、表面停聘助理兩人，實際讓助理繼續工作領
薪水的方式詐領助理費，任內4年詐領4百多萬，助
理部分判6個月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並犯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106年度上訴字第55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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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96年3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031003號函

議員助理須於當年12月1日仍在職者，始得發給春節慰問金。
 96年10月18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722314號函

年中遭資遣者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春節慰勞金。
 107年5月21日台內民字第1070423738號函

議員助理於任職期間意外身亡，薪資發給部分應依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辦理，另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其在職最後1個月
所支待遇基準計支發給春節慰勞金。

身份
轉換

 105年1月25日台內民字第1050402658號函

機關約僱人員於年度中轉任議員助理，其約僱人員年資，不得
併計支給春節慰勞金。

公費助理春節慰勞金相關函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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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原議員公費助理於當年12月轉為公所機要辦事員，其年終工作獎金
及春節慰勞金如何核發？

A:

(一)如機要辦事員薪資較議員公費助理為高，則以1.5個月辦事員薪

資乘以1/12計算年終工作獎金，由公所發給，以1.5個月公費助

理費乘以11/12計算春節慰勞金，由議會發給。

(二)如機要辦事員薪資較議員公費助理費為低，則以1.5個月公費助

理費計算春節慰勞金，由議會發給。

 104年3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1040012919號函

公費助理春節慰勞金相關函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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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費助理之春節慰勞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
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議員得否給個別公費助理逾1.5個月標準之春
節慰勞金？

A:查105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除規範發給基準、
日期、單位、年資採計等事項外，其第7點亦訂定有所列各款情事者
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惟並無發給金額得逾1.5個月發給標準之
規定。是以，尚無從據以發給個別公費助理逾1.5個月標準之春節慰
勞金或不受在職比例之限制，倘貴會認有考核公費助理工作表現以
作為不發或減發春節慰問金依據之必要，可參照該注意事項訂定相
關考核標準。

 106年4月20日台內民字第1060413536號函

公費助理春節慰勞金相關函釋(3)



§8補助項目及標準編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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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之支給及村 (里) 長事務補助費之補助項目及
標準，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不得編列預算支付。

 92年1月6日台內中民字第0920088520號函

補助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為民服務費、民情調查旅費、機
車油料費及購置西服、大哥大（手機）、呼叫器、機車、電腦等項目均不
得編列預算經費辦理。

 99年11月15日內授中民字第0990036978號函據行政院主計處99年11月3日處忠七字第0990006613號書函

議會所購置電腦設備，雖屬議會財產，非以補助民意代表個人方式辦理，
惟以為民服務為由，將手提電腦借出，實務上難以明確認定用於議事作為，
且與為民服務費用相關支出，不無重複支給疑義，不宜編列預算支付。

 102年10月18日內授中民字第1025036844號函

建議編列預算採購ipad平板電腦供代表為民服務使用，依地方民代費用
支給條例第8條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不得編列預算支付。



報告完畢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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